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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3段140號

傳真：(02)27026324

承辦人及電話：黃奕瑄(02)27065866轉

3609

電子信箱：A110904@nhi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健保醫字第110000597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貴會針對110年「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

計畫」，請本署重啟VPN系統補正上傳會員名單案，考量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並避免影響第二階段會員

名單上傳作業時程，本署將於110年5月13日至同年月24日

計12日重啟VPN，供參與診所補正上傳，請貴會協助轉知

未完整上傳會員之院所，於該期間補正上傳資料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復貴會110年5月11日全醫聯字第1100000596號函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、本署各分區業務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